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４２１

证券简称
：

ＳＴ

国药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８－１４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４

日起按有关规定停牌。目前公司根据相关规定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独

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正在对本公司进行前期尽职调查工作，公司董事会、控股股东将会

同各中介机构编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预案》，并将在停牌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充分关注事件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事件进展情况公告。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之

核查意见

上市公司名称：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２１

股票简称：

ＳＴ

国药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四日

释义

在本核查意见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收购方、上海仰帆 指 上海仰帆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ＳＴ

国药 指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凯迪 指 上海凯迪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新一代 指 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

徐进等六名股东 指

徐进、赵春娥、吴玉莲、许四友、徐翠英和武汉

春天仁和商贸有限公司

本核查意见 指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国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核查

意见

本次收购 指

上海仰帆受让新一代

１００％

股权从而间接持有

ＳＴ

国药

２８．１２％

股权

本财务顾问 指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序言

本次上海仰帆因为受让新一代

１００％

股权从而间接持有

ＳＴ

国药

２８．１２％

股权，成为

ＳＴ

国药第一大股东。

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

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财务顾问接受上海仰帆的委托，担任其本次收购的财务

顾问，并对上海仰帆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发表核查意见。

本财务顾问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依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

精神，对本次收购的相关情况和资料进行了审慎核查与验证，现对上海仰帆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

的内容出具核查意见，以供投资者和有关各方参考。

声明

本财务顾问特做出以下声明：

１

、本财务顾问与本次权益变动所有当事方均无任何利益关系，就本次《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发表的核

查意见是完全独立地进行的。

２

、本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有关资料由上海仰帆提供。 上海仰帆已对本财务顾问做出承诺，保证其所提供的所

有文件、资料、声明、承诺均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全部责任。

３

、本财务顾问的职责范围并不包括对本次权益变动在行政审批的可行性进行评论。 本核查意见旨在就本

次权益变动是否损害

ＳＴ

国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遵循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职业准则独立发表意见。

４

、本财务顾问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核查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核查意见做

任何解释或说明。

５

、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上海仰帆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相关的上市公司公告

全文、备查文件。

６

、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核查意见不构成对本次权益变动各方及其关联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

对于投资者根据本核查意见所做出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核查意见

一、对收购方本次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核查

本财务顾问在对收购方进行了审慎的尽职调查、认真阅读收购方提供的相关资料以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的基础上认为：收购方上海仰帆编制的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符合《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要求，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重大遗

漏或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

二、本次收购方主体资格及能力的核查

（一）对收购方主体资格的核查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仰帆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上海盈港经济城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２２９０００４６７９５７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３１５１５４１－４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１０２２９６３１５１５４１４

法定代表人： 钱汉新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通讯地址： 上海新闸路

１７０８

号

７

楼

邮编：

２０００４０

联系人： 彭慧珍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２１５５１６３

传真：

０２１－６２１５５２６８

经营期限：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

经营范围：

销售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化工（除危险品）、金属材料（除专控）、电线电

缆、生产加工汽配、机械配件。

控股股东名称： 钱汉新

２

、核查意见

经核查，收购方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收购方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或解散的情形。

另外，经核查并经收购方出具承诺函：

（

１

）收购方不存在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形；

（

２

）收购方最近

３

年没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

３

）收购方最近

３

年没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

４

）收购方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综上所述，收购方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的情形， 其主体资格符合《收购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

（二）对收购方是否具备收购经济实力的核查

表

１

：上海仰帆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３

，

４３２

，

６６４

，

０４１．４９ ２

，

１３６

，

１８８

，

０６８．８３ １

，

５４６

，

５４７

，

４６４．７２

股东权益合计

１

，

１６２

，

４２１

，

０８０．９０ ７９７

，

５５３

，

８８１．５７ ７００

，

７１２

，

０３２．３７

项目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６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６０８

，

６３２

，

９２６．３６ ８２８

，

８９６

，

４０９．８８ ９０８

，

０８３

，

８３８．４４

利润总额

２６３

，

３９１

，

９４９．４７ ９７

，

６１１

，

４１１．４９ ５８

，

６２０

，

７４７．９４

归属母公司

净利润

２４２

，

４４８

，

２１３．２３ ３１

，

８６１

，

６４６．５２ ２１

，

２０１

，

２２１．２３

注：（

１

）表中

２００８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２

）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６

年财务数据均已经上海新高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分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新高信财审字［

２００８

］第

１１４６

号”和“新高信财审字［

２００８

］第

１１４５

号”。

（三）对收购方是否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的核查

上海仰帆旗下拥有上海凯迪等

５

家控股子公司。 前述

５

家子公司简要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元）

业务范围

持股比

例

１

上海凯迪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

１００％

２

上海康阔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光纤通信系统的有源器件和无

源器件及相关的材料和设备生

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

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

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

口业务（但国家规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以上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

可证经营）

９０％

３

上海崇明奥柏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内燃机配件、水泵、五金、金属

制品、电线电缆加工、销售，涉

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７１％

４

上海飞达联合服务公司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建筑装潢材料，建筑机械，五金

交电，机电，金属材料，汽车配

件，木材，针纺织品，文化用品，

玻璃器皿，百货。

５３．３３％

５

上海熊猫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金属材料、 建筑材料销售；电

线、电缆、橡塑制品、塑料套管

生产、加工、销售（生产、加工限

分支机构经营）；从事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 （以上涉及行

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５１％

上海仰帆的管理层长期从事企业管理工作，拥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了解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相关的法

律法规。

经核查，收购方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

三、收购方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其他境内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核查

经核查并经上海仰帆出具承诺函：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上海仰帆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未持有

其他境内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

四、对收购方本次权益变动目的的核查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方通过收购

ＳＴ

国药第一大股东新一代

１００％

股权从而间接控股上市公司，

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挽救上市公司， 同时实现上海仰帆旗下的房地产资产整体借

壳上市。

五、对本次收购资金来源、资金安排及合法性的核查

经核查，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收购方以其持有上海凯迪

１０％

股权作为对价收购新一代

１００％

股权。

本次收购所涉及的上海凯迪股权为上海仰帆合法持有，不涉及现金支付，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来

源于上市公司及其他关联方的情况。

六、对收购方是否已履行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的核查

经核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上海仰帆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以上海凯迪

１０％

股权作为对价收购新一代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２

日，徐进等六名股东审议同意将所持有的新一代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上海仰帆，以获得上海凯

迪

１０％

股权。

七、对收购方提出的后续计划的核查

１

、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继续持股计划

经核查，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的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上海仰帆通过

ＳＴ

国药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方式将其旗

下的房地产资产全部注入上市公司，从而完成对

ＳＴ

国药的重大资产重组。

待上述重组方案通过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后， 收购方将进一步增加对

ＳＴ

国药的持股比例，

ＳＴ

国药主营业

务亦将由“生物保健食品和药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变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２

、对上市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海仰帆间接控股

ＳＴ

国药，目前其暂无对上市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

划。

鉴于在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仰帆将对

ＳＴ

国药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届时可能将根据重组工作进展的情况

和需要，依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合法程序对

ＳＴ

国药《公司

章程》进行修订完善。

３

、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收购方暂无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鉴于在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仰帆将对

ＳＴ

国药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届时

ＳＴ

国药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董事会、监

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改选，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在适当的时候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进行推荐。

４

、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的改变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收购方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的改变。

鉴于在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仰帆将对

ＳＴ

国药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故不排除届时可能会根据重组工作进展

情况和需要对相应聘用计划进行调整的可能性。

５

、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收购方暂无调整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计划。

鉴于在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仰帆将对

ＳＴ

国药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故不排除届时可能会根据重组工作进展

情况和需要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可能性。

６

、对上市公司组织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收购方暂无对

ＳＴ

国药组织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

鉴于在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仰帆将对

ＳＴ

国药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故不排除届时可能根据

ＳＴ

国药重组工

作进展情况和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展需要，按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严格遵照上交所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的要求，提议对上市公司的组织结构进行更加合理的调整设置的可能性。

７

、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上述所列事项之外，收购方未提出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

大影响的计划。

八、对收购方与上市公司重大交易情况的核查

１

、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交易

经核查并经收购方出具承诺函：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前

２４

个月内，收购方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未与

ＳＴ

国药及其子公司进行交易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高于

ＳＴ

国药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

２

、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经核查并经收购方出具承诺函：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前

２４

个月内，收购方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未与

ＳＴ

国药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合计金额超过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３

、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收购方暂无对

ＳＴ

国药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更换的计划。

鉴于在本次权益变动后收购方将对

ＳＴ

国药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届时

ＳＴ

国药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可

能会发生变更；但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前

２４

个月内，收购方对未来重大资产重组中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补偿或类似安排。

４

、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谈判的合同、默契或类似安排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收购方暂无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谈判的合同、默契

或类似安排。

九、对收购方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１

、收购方买卖上市公司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经核查并经收购方出具承诺函：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前

６

个月内，收购方不存在买卖

ＳＴ

国药上市交易股

份的行为。

２

、收购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经核查并经收购方出具承诺函：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前

６

个月内，收购方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

ＳＴ

国药上市交易股份的行为。

３

、收购方实际控制人买卖上市公司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经核查并经收购方出具承诺函：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前

６

个月内，收购方的实际控制人钱汉新不存在买卖

ＳＴ

国药上市交易股份的行为。

十、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以及收购方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核查

１

、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收购不会对

ＳＴ

国药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方面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ＳＴ

国药仍具有独

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等方面与上海仰帆保持独立。

２

、对收购方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同业竞争的核查

经核查，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收购方与

ＳＴ

国药不存在任何同业竞争情形。

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收购方旗下仅有的一家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子公司———上海凯迪将

全部注入上市公司，从而实现收购方房地产资产的整体上市，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将变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因此，未来将不存在同业竞争之情形。

为避免将来可能发生与

ＳＴ

国药同业竞争的情况，上海仰帆及其实际控制人承诺：在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不从事与上市公司发生同业竞争之业务。

３

、对收购方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关联交易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收购方与

ＳＴ

国药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本次股权收购后，上海仰帆将尽量避免与

ＳＴ

国药产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若与上市公司在持续经营中发

生难以避免的关联交易，上海仰帆承诺将通过严格的决策程序并按照市场化的定价原则，遵循公正、公平、公开

的原则依法与上市公司签订协议，严格履行合法程序，按照上市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对该关联交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该关联交易行为不损害上市公

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冯国荣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四日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ＳＴ

国药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２１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徐进、赵春娥、吴玉莲、许四友、徐翠英和武汉春天仁和商贸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武昌武珞路

６２８

号亚洲贸易广场

Ｂ

座

通讯地址：武汉东湖开发区科技会展中心

Ａ

座六层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７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６７８８０４２７

联系人：刘少涛

股份变动性质：间接收购

签署日期：二〇〇九年四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监会颁布的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

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行动

的他人）在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

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公司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ＳＴ

国药、上市公司 指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代 指 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一代股东 指

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包括徐进、

赵春娥、吴玉莲、许四友、徐翠英和武汉春天仁和

商贸有限公司共

６

名股东

春天仁和 指 武汉春天仁和商贸有限公司

受让方、收购人、上海仰帆 指 上海仰帆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凯迪 指 上海凯迪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协议转让 指

上海仰帆协议受让徐进、春天仁和、赵春娥、吴玉

莲、许四友、徐翠英共同持有的新一代股权

１００％

股权，从而间接控股了

ＳＴ

国药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简介

（一）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徐进、赵春娥、吴玉莲、许四友、徐翠英、武汉春天仁和商贸有限公司共

６

名股东，共持有

新一代

１００％

股权。 其基本情况如下：

１

、徐进：男，武汉市武昌区人，身份证号：

４２０１０６１９６６０４０１５ＸＸＸ

；新一代的股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２

、徐翠英：女，湖北省孝感市人，身份证号：

４２２２０１１９７００２０５２ＸＸＸ

；

３

、赵春娥：女，湖北省孝感市人，身份证号：

４２２２０１６２０１１９ＸＸＸ

；

４

、许四友：男，湖北省浠水县散花镇人，身份证号：

４２１１２５１９７２０５１７５ＸＸＸ

；

５

、吴玉莲：女，湖北省云梦县人，身份证号：

４２２２２６４５１１２３ＸＸＸ

。

６

、武汉春天仁和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４２０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６６５４

注册地点：武汉洪山区珞珈山大厦

法定代表人：徐进

注册资本：一千万元

实收资本：一千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钢材、机械设备、机电产品、计算机、建材、光纤通信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工艺品的批发零

售、经济贸易咨询。 （涉及许可证的凭经营许可证经营）；煤炭的批发（有效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２

日）。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４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５

年

０３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２４

日

（二）标的公司介绍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转让的标的为其共同持有的新一代

１００％

股权，该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

１７

日，截止

本报告签署日，持有上市公司———

ＳＴ

国药（

６００４２１

）

２８．１２％

的股份。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武昌武珞路

６２８

号亚洲贸易广场

Ｂ

座

法定代表人：刘少涛

注册资本：

５

，

６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号码：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２５５

经营范围：生物工程、光纤通信、光电器件、电子、计算机等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针纺织品、

百货、五金交电、建筑及装饰材料、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工艺美术品批发兼零售。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

１７

日，截止本报告签署日，持有上市公

司

２８．１２％

的股份。

２

、股权结构及控股关系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转让目的

本次股权转让主要是为了引入实力雄厚的重组方对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从而达到挽救上市公司之

目的。 另一方面，重组方通过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同时实现旗下的房地产资产整体“借壳上市”。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徐进将以其持有的上海凯迪

１０％

股权参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实现增持股份外，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明确计划会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持

ＳＴ

国药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

协议间接收购。

二、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１

、转让方：新一代的全体股东，包括徐进、春天仁和、赵春娥、吴玉莲、许四友、徐翠英共

６

名。

２

、受让方：上海仰帆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

、转让数量及比例：徐进等六名股东转让新一代

１００％

股权，新一代持有

ＳＴ

国药限售流通股

５５

，

００４

，

３００

股，占

ＳＴ

国药股本总额的

２８．１２％

。 本次股权协议转让涉及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４

、转让价款及支付：上海仰帆以其持有的上海凯迪的

１０％

股权转让给自然人徐进，作为本次新一代全体股

东出让新一代

１００％

股权的对价。

５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２

日

三、受让方介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新一代，但新一代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上海仰帆。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仰帆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曾 用 名： 无

注册地点： 上海盈港经济城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２２９０００４６７９５７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１０２２９６３１５１５４１４

法定代表人： 钱汉新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电 话：

０２１－６２５３３２０６

传 真：

０２１－６２５３３２０６

联系人： 张义洪

联系地址： 上海新闸路

１７０８

号

６

楼

经营期限：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

经营范围： 销售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化工（除危险品）、金属材料（除专控）、电线电缆、生产加工汽配、机械

配件。

２

、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未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份。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新一代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新一代股东的身份证明文件；

３

、《股权转让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徐进

赵春娥

吴玉莲

许四友

徐翠英

武汉春天仁和商贸有限公司

二

ＯＯ

九年四月十四日

附表

１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武汉东湖开发区科技会

展中心

Ａ

座六层

股票简称

ＳＴ

国药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２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徐进、赵春娥、吴玉莲、许

四友、 徐翠英和武汉春

天仁和商贸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所在地

武汉东湖开发区科技会

展中心

Ａ

座六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减少 有无一致行动人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５５

，

００４

，

３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２８．１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其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０

股 变动比例：

０．０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内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

公司的负债，未接触公司为其

负债体工队俄担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要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是或否

"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

"

否

"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无

"

填写核对情况；

3．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

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徐进

赵春娥

吴玉莲

许四友

徐翠英

武汉春天仁和商贸有限公司

二

ＯＯ

九年四月十四日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ＳＴ

国药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２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海仰帆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盈港经济城

通讯地址： 上海市新闸路

１７０８

号

６

楼

邮编：

２０００４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２５３３２０６

股份变动性质： 间接收购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ＳＴ

国药”）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

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

ＳＴ

国药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基于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与徐进等六位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上述协议，上海仰帆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协议转让方式取得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从而间

接持有

ＳＴ

国药

５

，

５００．４３

万股

Ａ

股，占

ＳＴ

国药总股本的

２８．１２％

，从而成为

ＳＴ

国药第一大股东。

（五）根据前述《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上海仰帆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上海凯迪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

１０％

股权作为获得新一代

１００％

股权的对价。

（六）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 指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方、上海仰帆 指 上海仰帆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ＳＴ

国药 指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凯迪 指 上海凯迪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新一代 指 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

徐进等六名股东 指

徐进、赵春娥、吴玉莲、许四友、徐翠英和武汉

春天仁和商贸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 指

上海仰帆受让新一代

１００％

股权从而间接持有

ＳＴ

国药

２８．１２％

股权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仰帆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上海盈港经济城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２２９０００４６７９５７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３１５１５４１－４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１０２２９６３１５１５４１４

法定代表人： 钱汉新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通讯地址： 上海新闸路

１７０８

号

７

楼

邮编：

２０００４０

联系人： 彭惠珍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２１５５１６３

传真：

０２１－６２１５５２６８

经营期限：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

经营范围：

销售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化工（除危险品）、金属材料（除专控）、电线

电缆、生产加工汽配、机械配件。

控股股东名称： 钱汉新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产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一）上海仰帆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系由自然人钱汉新和滕国祥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钱汉

新、滕国祥分别持有上海仰帆

５０％

股权。 钱汉新为上海仰帆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钱汉新，男，上海崇明人，

１９５２

年出生；中国国籍。

（二）上海仰帆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图

（三）上海仰帆参、控股公司简介

表

１－１

：上海仰帆参、控股公司简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元）

业务范围

持股比

例

１

上海凯迪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

１００％

２

上海康阔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光纤通信系统的有源器件和无

源器件及相关的材料和设备生

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

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

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

口业务（但国家规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以上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

可证经营）

９０％

３

上海崇明奥柏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内燃机配件、水泵、五金、金属

制品、电线电缆加工、销售，涉

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７１％

４

上海飞达联合服务公司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建筑装潢材料，建筑机械，五金

交电，机电，金属材料，汽车配

件，木材，针纺织品，文化用品，

玻璃器皿，百货。

５３．３３％

５

上海熊猫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金属材料、 建筑材料销售；电

线、电缆、橡塑制品、塑料套管

生产、加工、销售（生产、加工限

分支机构经营）；从事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 （以上涉及行

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５１％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上海仰帆作为一个自然人控股的企业发展公司，其主要通过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来获取盈利。 上海仰帆旗下

的

５

家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如前表

１－１

所示。 上海凯迪作为上海仰帆旗下的重要控股子公司，是一家以住

宅和商业房地产开发为主、兼营酒店资产管理等多元化投资的经济实体，其下属企业经营范围涵盖项目开发、

工程配套、技术设计、建筑施工、营销策划和物业管理等。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７

年，上海凯迪累计已开发房产面积近百

万平米，并荣膺“第二届上海房地产开发企业

５０

强第十一位，

２００５

年度中国房地产百强第

３８

位，

２００９

年度中国

房地产百强企业；同时，上海凯迪具有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一级资质，企业资信等级为

ＡＡＡ

级、并且是农业银

行总行的优质贷款客户。

上海仰帆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１－２

：上海仰帆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３

，

４３２

，

６６４

，

０４１．４９ ２

，

１３６

，

１８８

，

０６８．８３ １

，

５４６

，

５４７

，

４６４．７２

股东权益合计

１

，

１６２

，

４２１

，

０８０．９０ ７９７

，

５５３

，

８８１．５７ ７００

，

７１２

，

０３２．３７

项目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６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６０８

，

６３２

，

９２６．３６ ８２８

，

８９６

，

４０９．８８ ９０８

，

０８３

，

８３８．４４

利润总额

２６３

，

３９１

，

９４９．４７ ９７

，

６１１

，

４１１．４９ ５８

，

６２０

，

７４７．９４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２４２

，

４４８

，

２１３．２３ ３１

，

８６１

，

６４６．５２ ２１

，

２０１

，

２２１．２３

注：（

１

）表中

２００８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２

）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６

年财务数据均已经上海新高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分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新高信财审字［

２００８

］第

１１４６

号”和“新高信财审字［

２００８

］第

１１４５

号”。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受到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上海仰帆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或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钱汉新

执行董事兼经

理

３１０２３０１９５２０１２４２７３０

中国 中国 无

滕国祥 监事

３１０２３０１９３３０１０５４５７８

中国 中国 无

上述人员在最近

５

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其他境内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海仰帆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未持有其他境

内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二节 权益变动决定及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收购

ＳＴ

国药第一大股东新一代

１００％

股权从而间接控股上市公司， 其主要目的是通

过对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挽救上市公司，同时实现上海仰帆旗下的房地产资产整体借壳上市。

二、是否拟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本次收购完成后，未来

１２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拟通过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授权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上海仰帆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以上海凯迪

１０％

股权作为对价收购新一代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２

日，徐进等六名股东审议同意将所持有的新一代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上海仰帆，以获得上海凯

迪

１０％

股权。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上市公司收购的主要情况

（一）本次上市公司收购主要情况简介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上海仰帆与徐进等六名股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以其持有上海凯迪

１０％

股权作为

对价获得徐进等六名股东持有的新一代

１００％

股权，从而实现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ＳＴ

国药（

６００４２１

）。

（二）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１

、转让方：新一代的全体股东，包括徐进、武汉春天仁和商贸有限公司、赵春娥、吴玉莲、许四友、徐翠英共

６

名。

２

、受让方：上海仰帆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

、转让数量及比例：徐进等六名股东转让新一代

１００％

股权，暨间接转让新一代持有

ＳＴ

国药限售流通股

５５

，

００４

，

３００

股（占

ＳＴ

国药股本总额的

２８．１２％

）实际控制权。 本次协议间接收购涉及上市公司

５５

，

００４

，

３００

股（包

括该等股份所对应的全部股东权益），占

ＳＴ

国药股本总额的

２８．１２％

。

４

、转让价款及支付：上海仰帆以其持有的上海凯迪的

１０％

股权转让给自然人徐进，作为本次新一代全体股

东出让新一代

１００％

股权的对价。

５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２

日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ＳＴ

国药股份的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海仰帆未持有

ＳＴ

国药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仰帆间接持有

ＳＴ

国药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５

，

５００．４３

万股，占

ＳＴ

国药股份总数的

２８．１２％

。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股份的限制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ＳＴ

国药公告称：由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洪山支行与新一代借款纠纷一案，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 向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协助轮候冻结新

一代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流通股

５５

，

００４

，

３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８．１２％

）股票。 该轮候冻结手续已于

５

月

２３

日办

理完毕，冻结期限两年（即到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

ＳＴ

国药公告称：因曹雅群与新一代股票转让纠纷案，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协

助执行通知书，将新一代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流通股

５５

，

００４

，

３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８．１２％

）股予以轮候冻结。 冻

结期限为两年（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已于

７

月

３１

日办理了有

关冻结手续。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７

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８

）法民四商初字第

１２０

号”协助执行通知

书，将前述冻结股份予以轮候解冻。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６

日办理了有关解冻手续。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７

日，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与新一代合同纠纷案，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９

日作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将新一代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流通股

５５

，

００４

，

３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８．１２％

）予以冻结。

冻结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９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 该冻结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６

日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展期手

续，展期期限为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８

日。

因此，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新一代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流通股

５５

，

００４

，

３００

股（占总

股本的

２８．１２％

）仍处于冻结状态。

第四节 资金来源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上海仰帆以其持有上海凯迪

１０％

股权作为对价收购新一代

１００％

股权。

本次收购所涉及的上海凯迪股权为上海仰帆合法持有，不涉及现金支付，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来

源于上市公司及其他关联方的情况。

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继续持股计划

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的未来

１２

个月内， 上海仰帆通过

ＳＴ

国药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方式将其旗下的房

地产资产全部注入上市公司，从而完成对

ＳＴ

国药的重大资产重组。

待上述重组方案通过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进一步增加对

ＳＴ

国药的持股比例，

ＳＴ

国

药主营业务亦将由“生物保健食品和药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变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二、对上市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仰帆间接控股

ＳＴ

国药，上海仰帆目前暂时没有对上市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鉴于在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仰帆将对

ＳＴ

国药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届时可能将根据重组工作进展的情况

和需要，依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合法程序对

ＳＴ

国药《公司

章程》进行修订完善。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仰帆暂无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鉴于在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仰帆将对

ＳＴ

国药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届时

ＳＴ

国药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董事

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改选，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在适当的时候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进行推

荐。

四、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的改变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的改变。

鉴于在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仰帆将对

ＳＴ

国药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故不排除届时可能会根据重组工作进

展情况和需要对相应聘用计划进行调整的可能性。

五、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调整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计划。

鉴于在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仰帆将对

ＳＴ

国药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故不排除届时可能会根据重组工作进

展情况和需要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可能性。

六、对上市公司组织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

ＳＴ

国药组织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

鉴于在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仰帆将对

ＳＴ

国药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故不排除届时可能根据

ＳＴ

国药重组工

作进展情况和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展需要，按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严格遵照上交所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的要求，提议对上市公司的组织结构进行更加合理的调整设置的可能性。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所列事项之外，上海仰帆未提出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

的计划。

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

ＳＴ

国药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方面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ＳＴ

国药仍具有独立经

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等方面与上海仰帆保持独立。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海仰帆与

ＳＴ

国药不存在任何同业竞争情形。

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海仰帆及其实际控制人旗下的房地产资产实现了整体上市，因此，未

来不存在同业竞争之情形。

为避免将来可能发生与

ＳＴ

国药同业竞争的情况，上海仰帆及其实际控制人承诺：在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不从事与上市公司发生同业竞争之业务。

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及相关解决措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海仰帆及其实际控制人与

ＳＴ

国药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本次股权收购后，上海仰帆及其实际控制人将尽量避免与

ＳＴ

国药产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若与上市公司

在持续经营中发生难以避免的关联交易，上海仰帆承诺将通过严格的决策程序并按照市场化的定价原则，遵循

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与上市公司签订协议，严格履行合法程序，按照上市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对该关联交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该关联交易行

为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第七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上海仰帆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与

ＳＴ

国药及其子公司进行

交易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高于

ＳＴ

国药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上海仰帆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与

ＳＴ

国药的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合计金额超过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仰帆暂无对

ＳＴ

国药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更换的计划。

鉴于在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仰帆拟对

ＳＴ

国药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届时

ＳＴ

国药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可能会发生变更。 但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上海仰帆对未来重大资产重组中拟更换的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补偿或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谈判的合同、默契或类似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海仰帆暂无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谈判的合同、默契或类似安

排。

第八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上市公司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前六个月内，上海仰帆不存在买卖

ＳＴ

国药上市交易股份的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前六个月内，上海仰帆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

ＳＴ

国药上市交易股份的行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买卖上市公司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前六个月内，上海仰帆的实际控制人钱汉新不存在买卖

ＳＴ

国药上市交易股份

的行为。

第九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

定提供相关文件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无

其他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任

第十节 备查文件

１

、上海仰帆的工商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

２

、上海仰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上海仰帆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新一代

１００％

股权的股东会决议

４

、上海仰帆与徐进等六名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５

、上海仰帆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和

２００８

年财务会计报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仰帆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汉新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四日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办公地址

／

注册地址： 武汉市武

昌武珞路

６２８

号亚洲贸易广场

Ｂ

座

股票简称

ＳＴ

国药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２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仰帆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上海盈港经济城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不变， 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

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

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

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拥有境内、外

两个以上上市公

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

数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５５

，

００４

，

３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２８．１２％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

易。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

竞争

是

□

否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

争及潜在同业竞争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６

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于二级市场买

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

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所规定的情形。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

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

表决权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按《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行使相关

股份的表决权。

填表说明：

1．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是或否

"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

"

否

"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无

"

填写核对情况；

3．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

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海仰帆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钱汉新

日期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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